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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棗
陽
文
獻
》

︵
一
︶
宗　

旨
：

（1） 
培
育
旅
台
棗
陽
後
輩
愛
鄉
、
思
鄉
、
識
鄉
情
操
。

（2） 
充
實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內
容
，
發
掘
棗
陽
年
輕
後
輩

人
才
。

（3） 
提
升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可
讀
性
、
擴
大
︽
棗
陽
文

獻
︾
視
野
。

︵
二
︶
辦　

法
：

（1） 
分
﹃
社
會
組
﹄
、
﹃
大
專
組
﹄
︵
包
括
研
究
所
、

專
科
︶
、
﹃
高
中
組
﹄
、
﹃
國
中
組
﹄
。

（2） 
每
組
各
取
第
一
名
、
第
二
名
、
第
三
名
各
一
名
、

佳
作
若
干
名
。

（3）
截
稿
日
期
：
九
十
七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
（4） 
來
稿
請
以
稿
紙
書
寫
清
楚
，
寄
﹁
台
北
縣
永
和
市

永
貞
路
三
八
六
巷
一
號
﹂
，
信
封
請
註
明
︻
徵

文
︼
。
尤
其
歡
迎
﹁
電
子
稿
﹂
，
請
寄

　

tc
lif

tt@
y

a
h

o
o
.c

o
m

.tw

（5） 
來
稿
請
書
明
：
姓
名
︵
可
加
筆
名
︶
、
性
別
、
年

齡
、
原
籍
︵
棗
陽
何
鄉
︶
、
作
者
自
我
簡
介
、
作

者
近
照
︵
大
頭
照
、
生
活
照
各
一
張
︶
、
學
生
請

註
名
就
讀
學
校
、
聯
絡
地
址
及
電
話
︵
包
括
大
哥

大
︶

（6） 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將
聘
請
數
位
鄉
友
為
評
審
，
力
求

公
正
。

︵
三
︶
獎　

金
：

第
一
名
：
新
台
幣3000

元

第
二
名
：
新
台
幣1500

元

第
三
名
：
新
台
幣1000

元

佳　

作
：
每
名
新
台
幣500

元

︵
四
︶
說　

明
：

（1）   
名
次
揭
曉
：
九
十
七
年
十
月
底
前
，
得
獎
者
另
行

通
知

第
一
屆
徵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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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） 
優
勝
作
品
將
刊
登
於
二
十
六
期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
（3） 
九
十
八
年
同
鄉
團
拜
時
頒
發
獎
金
，
得
獎
者
請
親

臨
受
獎

︵
五
︶
徵
文
題
目
：

（1）
社
會
組
：
關
於
棗
陽

（2）
大
專
組
：
我
所
知
道
的
棗
陽

（3）
中
學
組
：
我
與
棗
陽

     

︵ 

以
上
主
題
可
自
行
命
題
發
揮
，
文
長
請
勿
超
過

3000

字
︶

︵
六
︶ 

本
徵
文
辦
法
經
理
監
事
會
議
通

過
後
實   

施
。

兩
項
『
徵
求
』

︻
一
︼
徵
求
各
校
特
約
﹁
記
者
﹂

（1）
凡
祖
籍
棗
陽
之
在
校
同
學
均
為
徵
求
對
象
。

（2）
不
限
年
齡
、
學
校
、
性
別
。

（3）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將
發
﹃
特
約
記
者
﹄
證
。

（4） 
聘
為
﹃
特
約
記
者
﹄
的
同
學
，
得
撰
寫
有
關
就
讀

學
校
任
何
類
型
的
短
文
報
導
︵
每
則50

字
以
內
︶

（5） 
刊
登
之
每
則
報
導
，
將
付
稿
酬1

0
0

元
，
以
示
鼓

勵
。

︻
二
︼
徵
求
﹁
才
藝
﹂
表
演
人
員

（1） 
凡
祖
籍
棗
陽
之
在
校
同
學
及
鄉
友
均
為
徵
求
對

象
。

（2）
不
限
年
齡
、
性
別
。

（3）
請
向
杜
泰
生
總
編
輯
聯
繫
。
︵
電08910928161

︶

（4）
本
組
織
暫
定
為
︽
棗
陽
陽
光
劇
社
︾

（5）
擇
期
集
會
練
習
。

（6） 
內
容
包
括
﹃
歌
唱
﹄
、
﹃
舞
蹈
﹄
、
﹃
相
聲
﹄
、

﹃
雙
簧
﹄
、
﹃
短
劇
﹄
等
。

（7） 
對
﹃
相
聲
﹄
、
﹃
雙
簧
﹄
、
﹃
短
劇
﹄
有
興
趣
之
鄉

友
及
同
學
尤
表
歡
迎
，
杜
泰
生
無
條
件
指
導
。

（8） 
每
年
﹃
棗
陽
同
鄉
會
春
節
團
拜
﹄
中
發
表
成
果
，

鄉
友
聯
歡
。

（9）
其
他
細
節
，
將
視
情
況
擇
期
通
告
。


